
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微积分）竞赛章程

(浙江省高校高等数学教学研究会)
（2010 年 08 月）

第一条 总则

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微积分)竞赛（以下简称竞赛）是浙江省高等数学教

育研究会主办的面向浙江省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旨在激发我省大学生学习

数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推动大学数学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也借此活动为广大学生的考研

提供帮助.

第二条 竞赛类别及内容

1．竞赛分为数学类、工科类、经管类和文科与专科类四大类。

2．数学类的试题主要依据专业教材《数学分析》（复旦大学数学系或华东师大数

学系编）；

3．工科类、经管类和文科与专科类的试题主要依据国内有关《高等数学》或者

《微积分》教材, 具体内容见竞赛大纲。

第三条 竞赛形式、规则和纪律

1．浙江省高等数学教育研究会统一竞赛题目，考试总分 150 分，闭卷考试方式，

以各个学校相对集中的形式进行。

2．竞赛一般在每年 5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3．以大学生所在的学校为单位参赛，专业不限。仅限本、专科学生。

4．工作人员将密封的赛题按时启封发给参赛学生，参赛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答卷，并准时交卷。

5．参赛学校应责成有关职能部门负责竞赛的组织和纪律监督工作，保证本校竞

赛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6．对违反竞赛规则的参赛学生，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成绩无效， 并通报

给参赛学校。

第四条 组织形式

1. 竞赛由浙江省高等数学教育研究会竞赛组织委员会主持，负责每年动员报名、

拟定赛题、组织阅卷和评奖、印制获奖证书、举办全省颁奖仪式等。竞赛组

委会由全省各参赛学校负责人组成。

2. 竞赛分赛区组织进行。原则上每个学校为一个赛区（每个赛区参赛人数在 50

人以上），不满 50 人可以与邻近的学校合并成立一个赛区。每个赛区建立一

个工作小组，负责本赛区的宣传发动及报名、监督竞赛纪律等工作。



第五条 评奖办法

由竞赛委员会评选出一等奖 5％、二等奖 10％和三等奖 20％.对成绩特别优

秀的考生,授予特等奖。获奖人数最多的学校获奖名额不超过总名额的 30％，获

奖人数次多的学校获奖名额不超过总名额的 20％。对获奖的学生均颁发获奖证

书。

竞赛委会将根据各校竞赛成绩评选出优秀指导教师若干名，并颁发证书。

第六条 报名

参赛学生向所在学校或各赛区工作小组报名并交参赛费。

（盖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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